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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31
2024年9月23日~2025年9月22日

20,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月 29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24年9月23日召开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2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33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7
月 31日、2024年 9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51）、《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69）等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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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2024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
431,276份，行权有效期为2024年5月28日起至2025年4月30日，行权方式为自
主行权。2024年第三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
为133,91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3.90%。

●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四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8,460份，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12月5日起
至2024年9月11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4年第三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520 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1.07%。截至2024年9月11日该期行权有效期届满，累计已行权股份数量为46,
420股，占该期可行权总量的95.79%，未行权股票期权失效，后续将进行注销。

●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四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941,750份，行权有效期为 2024年 5月 10日
起至2024年12月31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4年第三季度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231,374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
的24.57%。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
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年 1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 3月 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年3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
4月 2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0-
022号）。

5、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0-058号）。

6、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剩余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1-005号）。

7、2021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1-
033号）。

8、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1-064号）。

9、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剩余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2-003号）。

10、2022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2-
037号）。

11、2022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2-076号）。

12、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
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剩余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3-029号）。

13、2023年5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3-
036号）。

14、2023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3-081号）。

15、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
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
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剩余预留授予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4-003号）。

16、2024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
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五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4-
033号）。

17、2024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五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4-063号）。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郭俊宏

核心员工

合计

职位

财务总监（已
离任）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0
3,431,276
3,431,276

2024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份）

0
133,910
133,910

截止 2024年 9月 30
日 累 计 行 权 总 量

（份）

0
3,077,419
3,077,419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
行权总量的比重(%)

0
89.69
89.69

2）部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核心员工

合计

职位 本期可行权数
量（份）

48,460
48,460

2024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份）

520
520

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 累 计 行 权 总 量

（份）

46,420
46,420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
行权总量的比重(%)

95.79
95.79

注：截至2024年9月11日该期行权有效期届满，未行权股票期权失效，后续
将进行注销。

3）剩余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郑弘孟

李军旗

核心员工

合计

职位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本 期 可 行
权 数 量

（份）

100,000
120,000
721,750
941,750

2024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份）

100,000
0

131,374
231,374

截止 2024年 9月 30
日 累 计 行 权 总 量

（份）

100,000
0

699,750
799,750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
行权总量的比重(%)

100.00
0

96.95
84.92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止2024年9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

股。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五期可行权人数为 636人，2024年第三季度共有 36人参与行

权。截止2024年9月30日，共有585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部分预留授予第四期可行权人数为48人，2024年第三季度共有1人参与行

权。截止2024年9月30日，共有45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剩余预留授予第四期可行权人数为10人，2024年第三季度共有3人参与行

权。截止2024年9月30日，共有7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

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65,804股，其中首次授予第五期行权

股票数量为 133,910股，部分预留授予第四期行权股票数量为 520股，剩余预留
授予第四期行权股票数量为231,374股。

（三）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5,492,204
19,862,051,414
19,867,543,618

本次行权变动

0
365,804
365,804

变动后

5,492,204
19,862,417,218
19,867,909,422

注：上表中“变动前”为截至2024年6月30日时公司股份数量的情况，“变动
后”为截至2024年9月30日时公司股份数量的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后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

为 365,804股，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
记。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的资金总额为3,794,111.04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股票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4-064
债券代码：163705 债券简称：20钢联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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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第四季度稀土精矿关联交易

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 2024年第四季度

稀土精矿关联交易价格调整为不含税17782元/吨（干量，REO=50%）。
根据公司与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

土”）约定的定价方法及价格调整机制，公司拟将2024年第四季度稀土精矿关联
交易价格调整为不含税 17782元/吨（干量，REO=50%），REO每增减 1%、不含税
价格增减355.64元/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4-063

债券代码：163705 债券简称：20钢联03

债券代码：175793 债券简称：GC钢联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变更时间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24年4月19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不低于1亿元，不超过2亿元

2024年8月26日

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4,435.79万股

0.098%
6,435.4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8元/股一1.56元/股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17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为：（临）2024-035）。2024年 8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将回购股

份用途“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具

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应于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

体情况如下：

2024年9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1,59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5%，购买的最高价为1.44元/股、

最低价为1.3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235.53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4,435.7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098%，购买的最高价为 1.56元/股、最低价为 1.3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6,435.44万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将按照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

继续推进后续股份回购工作。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合规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鉴

于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褚晓佳女士

已离职，中信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龚洁女士（简历见附件）接替工作，担任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为杨沁先生和龚洁女士。持续督导期至2025年12月31日。

公司董事会对褚晓佳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持
续督导期间所作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附件：

龚洁女士简历
龚洁女士，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保荐

代表人，硕士研究生，曾主要参与或完成的项目包括三达膜 IPO项目、上海凯鑫
IPO项目、天安科技 IPO项目、泰祥股份精选层挂牌项目、荣盛发展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项目等。龚洁女士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88382 证券简称：益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8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
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
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

一种富马酸比索
洛尔片有关物质
的一次性检测方
法

专利申请日

2024年08月02日

授权公告日

2024年10月01日

专利号

ZL 202411057470.1

授权公告号

CN118566396 B

专利权人

北京华素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注：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持

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4-09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779 证券简称：五矿新能 公告编号：2024-040
转债代码：118022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湖南辖区2024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湖南辖区 2024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
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10月10日（星期四）14: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文字交流形式就公司经营状况、发展战略等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62 证券简称：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临2024-049
债券代码：137816 债券简称：22江铜01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水
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任函。因个人原因，李水弟先生决定辞去公司独立董事
职务及董事会下设的独立审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的所有相关职务，辞任后李水弟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李水
弟先生的辞任函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李水弟先生的辞任不会影响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也不会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

李水弟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无意见分歧，亦不存在需提请公司
股东注意的其他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西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李水弟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78 证券简称：艾力斯 公告编号：2024-030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
定杨沁先生、褚晓佳女士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止，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将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现因褚晓佳女士工作调整，不再负责对公
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信证券现委派陈溦先
生（简历见附件）接替褚晓佳女士担任公司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
人为杨沁先生和陈溦先生。

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褚晓佳
女士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忠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附件：简历
陈溦，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医疗健康行业组副

总裁。曾经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亚虹医药科创板 IPO、国药现代2022年非
公开等项目。陈溦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4一047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4年第四季度稀土精矿

交易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3月30日先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机制暨 2022年度执行及2023年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自2023年4月1日起，在稀土精矿定价公式不变的情况下，每季度首月上旬，公司
经理层根据稀土精矿定价公式计算、调整稀土精矿价格，重新签订稀土精矿供
应合同或补充协议并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5日、3月3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北方稀土
关于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机制暨 2022年度执行及 2023年度预计的公
告》《北方稀土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公告。

根据稀土精矿定价方法及 2024年第三季度稀土氧化物价格，经测算并经
公司2024年第19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2024年第四季度稀土精矿交易价
格调整为不含税17782元/吨（干量，REO=50%），REO每增减1%、不含税价格增
减355.64元/吨。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10日


